
山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设备运行管理办法 
大型仪器设备是教学、科研工作的基本手段和必要条件。本办法中的大型仪

器设备是指凡单价在5 万元（含5 万元）以上的仪器设备。为加强我院大型仪器

设备对内、对外开放管理，实现资源共享，提高设备利用率，达到“专管共用、

资质操作”的目的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大型仪器设备开放运行的基本原则 

1、资源共享 

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中心所有共用性强的大型仪器设备，原则上均实行开放运

行，专管共用，以达到资源共享，提高使用效率的目的。 

2、教学科研优先 

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优先保证教学科研的需要，其次满足其他需要。 

3、预约使用 

使用大型仪器设备，必须事先预约登记，由设备具体管理人定期向中心报送使用

计划。  

4、资质操作 

原则上每台大型仪器设备配有 1个仪器管理人员和 2～3个仪器操作及功能开发

人员，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必须由具备操作资质的人员操作，未经所用设备的生

产厂家技术培训或熟悉该台仪器设备操作人员指导，不得使用该台仪器设备。 

二、大型仪器设备开放运行的收费原则和收费标准 

（一）、收费原则 

  1、教学与科研应有所区别； 

2、院内、校内、校外服务应有所区别。 

（二）收费标准 

1、凡国家或者省物价管理部门有统一定价的，按统一定价收费。凡没有统一定

价的，参照其他学校（院）的做法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由学院制定统一收费标准。 

2.收费内容及其标准的确定 

使用大型仪器设备，学院收取一定运行成本费。 

运行成本费＝消耗性费用＋人员劳务费＋仪器设备折旧费×k(k 为折旧系数) 



消耗性费用：与检测有关的水、电、一次性消耗的实验材料、重要耗材的折旧费

等费用。院内人员使用时，只收取消耗性费用。 

人员劳务费：其标准按参与人员的技术职务和作业时间计算。对外服务学院按高

级职务每人每天 160 元，中级职务每人每天 120 元，初级职务每人每天 100 元收

取费用，所收费用由学院和中心实行二级管理和分配。 

仪器设备折旧费：仪器设备折旧率 K×使用机时数。K：校内教学科研人员使用 K

值取 0.2～0.3；对外服务 K值取 0.6～1。 

折旧年限为：通用精密仪器 15 年；其他大型设备 20 年 

具体仪器设备收费标准参见“化学化工学院大型仪器设备收费标准”。 

三、大型仪器设备开放运行的管理 

（一）、大型仪器设备对内、对外开放运行，学院统一领导，学院、中心两级管

理。 

（二）、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，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均应认真填写《广西大学大

型仪器设备使用登记表》。此表作为收费结算及设备管理人员等考核的依据。 

四、大型仪器设备开放运行收益的分配与使用 

大型仪器设备开放运行的收入由学院、中心掌握使用。用于支付消耗性费用、仪

器设备的日常维护、实验人员的劳务费、设备功能开发等费用。 

五、本办法由学院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